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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學生校內服務助學金核發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本實施細則），係依學生就學獎補助

實施辦法第十條第八款之規定訂定之。 

二、 本實施細則所訂為輔導有意願參加校內服務學習之在校學生，分為學習型校內服務助學

生及臨時性校內服務助學學生。 

三、 本校學習型校內服務助學生及臨時性校內服務助學生之相關規範如下： 

(一) 學習型校內服務助學生： 

1、 依學生意願及個人參與典範學習及服務學習之動機提出申請校內服務助學生。 

2、 每學年依預算分配該學年度各行政及學術單位之學習型校內服務助學生名額。 

3、 校內各單位依據核配名額自行公告徵求服務學習生，每位學生學習單位以一單

位為限。 

4、 如有意願參加校內服務學習之學生，應主動至徵求服務學習生之單位登記，由

服務單位自行負責甄選。取得擔任服務學習生之資格後，請填妥申請表繳交至

課外活動組彙整。 

5、 校內各單位每學期得重新公告徵求服務學習生。 

6、 服務學習生以學習為目的，學習內容以不影響學生學業及身心發展為限，各單

位應善盡輔導之責，提供安全的學習場所。 

(二) 臨時性校內服務助學生： 

1、 因應全校性活動需要、特定專長或專業性業務需要，以簽呈申請經校長核准後

視實際服務時數核發，不得虛報，惟每週時數合計不得超過 12 小時。 

2、 每小時服務薪資比照勞動部規定之給付標準，並依規定簽定勞動契約及辦理加

退保。 



四、 學生校內服務助學金之核發依下列辦法辦理： 

(一) 學習型校內服務助學生： 

每學期核發兩次助學金為原則，學期初由課外活動組彙整名單，造冊核撥助學金；

期末服務學習助學金得依據服務單位考評適任者才予以核給，若服務單位考評不適

任者，則不核給期末服務學習助學金。每一學習生每學期助學金以不超過 20,000 元

上限為原則。 

(二) 臨時性校內服務助學學生： 

學生於次月 1 至 5 日至工讀金申請系統簽出工讀金申請單，由使用單位承辦人及主

管簽准同意後，經課外組彙整核對，並印製「學生校內服務助學金印領清冊」，陳

校長核准後，由財務室、出納將校內服務助學金在次月 15 日前匯入校內服務助學

學生指定之郵局或銀行帳戶。 

五、 本實施細則依規定就學雜費收入提撥一定比例經費，作為學生校內服務助學金之經費來

源。 

六、 本實施細則經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並陳 校長核准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